
新源县重点行业 2023-2024 年冬季错峰
生产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和自治区工信厅《关于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2022-2023

年冬季错峰生产的通知》（新环大气[2022]117 号）、伊犁州生态环

境局和工信局联合制定的《伊犁州重点行业 2023-2024 年冬季实

施错峰生产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做好我县冬季重点

行业错峰生产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基本要求

错峰生产方式以停止生产线或主要生产工序（设备）为主，

对可中断工序行业企业采取轮开轮停方式实施，对不可中断的生

产线或生产工序，采取整个冬季调整生产负荷方式实施。

二、错峰生产实施范围

钢铁、建材等重点涉气行业企业实施差异化错峰生产；水泥

行业按照《关于下达2023至 2024年水泥错峰生产计划的通知》（新

工信建材[2023]77 号）执行。

三、错峰生产实施范围和实施时间

实施范围：新源县辖区内

实施时间：2023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

四、错峰生产差异化管理要求

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确

定的环保绩效分级、绿色工厂评定、超低排放改造等情况，实施

差异化管控。

（一）对各类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未达到排污许可管



理要求，未按期完成《伊犁河谷重点区域大气环境整治 2023 年行

动方案》大气污染物综合治理改造任务的企业，或未按期完成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企业，实施责令整改、停产整顿。

（二）被评定为 D 级的企业实施错峰停产。对可中断工序行

业企业冬季实施错峰停产；对不可中断工序行业企业冬季按照红

色预警要求，进行生产调控，实施最严格的限产措施。

（三）被评定为 B 级、B-级、C 级、非引领性的企业实施错峰

生产。对可中断工序行业企业实施轮开轮停，按照不低于橙色预

警减排比例确定限（停）产天数，生产期间如遇重污染天气预警

响应，严格执行应急减排；对不可中断工序行业企业冬季按照不

低于橙色预警措施进行生产调控。

（四）被评定为 A 级和引领性的企业、工信部认定的绿色工

厂的企业采取自主减排。

（五）对城市供热、供气等民生保障企业根据供热、供气等

需求以及国家有明确保供任务的行业企业，需确保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在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排污达到许可要求的情况下，

允许 A、B 级企业在采暖季重污染天气期间自主减排。对满足环保

排放要求且污染物排放总量小，对稳增长、稳就业、稳外贸等影

响大的生产企业，可适度减少错峰。

（六）错峰生产期间，针对重点涉气行业企业执行更为严格

的管控措施，要从严执行。

五、工作措施

（一）严格落实责任。各相关部门单位是组织实施本辖区内

冬季错峰生产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本辖区错峰生产企业及有关工

作负责。各相关工业企业是错峰生产的实施主体，要充分认识错



峰生产的重要意义，提前谋划，合理安排生产，自觉遵守错峰生

产期间的各项要求。

（二）科学组织实施。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狠抓落实，并结合本辖区产业机构和企业污染物排放绩效情况，

及时调整错峰生产计划，并将错峰生产方案在政府官方网站进行

公告，督促和指导企业落实明确具体的错峰生产计划。

（三）强化执法检查。生态环境局、商信等相关部门要加大

检查力度，通过电量分析、现场检查、台账核查、运输核查、在

线监控等手段持续跟踪错峰生产落实情况。及时掌握错峰生产动

态，对错峰生产执行情况进行督促督导，及时协调解决企业错峰

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四）加强协调和监督。生态环境局、商信等部门要加强协

调沟通、密切配合，及时进行指导督查，确保错峰生产工作有序

开展，取得扎实成效。

附：新源县 2023-2024 年秋冬季错峰生产企业清单

新源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